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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 

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以以以以 104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 62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

償計算償計算償計算償計算 

當專利權受到侵害，專利權人除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之外，亦得請求侵權者賠償其損害。

惟損害賠償應如何計算，方能確實且衡平地填補損害，值得我輩深思。依我國專利法規定，

發明專利侵害成立時，專利權人得選擇依第 9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侵害人因侵權行為

所得之利益來計算損害賠償。新型專利、設計專利準用之。而所謂因侵權行為所得之利益，

目前法院實務多半以侵害人銷售侵權產品利得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 

然，就設計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而言，若構成侵權者僅為全部產品之部分，究應以整個產

品之售價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去計算損害賠償？抑或是應將構成侵權之部分元件與產品

之其他部分區隔，單獨依其價值或依其所佔該產品之比例作為計算之基礎？方能達致法律規

範之目的，值得討論。在美國專利法制上，因設計專利有專利法第 289 條（35 U.S.C. §289）

之特別規定，得以侵權者就整體產品獲得之總利益計算損害賠償，而可不適用實務上對於其

他專利所發展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等判斷基準。然，目前我國專利法制在設計專利的損

害賠償，對於以侵權者銷售產品利得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並無如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之特

別規定，故法院係依據個案作分別之判斷，是否發展出類如前述美國實務上針對不同專利類

型應用之判準，值得觀察。--------------------------------------------------------------------------------------2 

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 

台灣商標法係採註冊保護主義，不需有使用事實方可獲准註冊，然而商標之功能與註冊目的

並不僅止於取得商標權，尚需透過實際使用，讓消費者對商標與商品或服務之連結性有認識，

並進而熟悉，始能實現商標識別來源、品質保證及廣告等功能。若商標僅是註冊而不實際使

用，則會失去商標之功能及價值，並影響他人申請註冊與使用之機會，顯然與台灣商標法之

立法意旨有違，而鑑於商標重在使用，台灣商標法規亦對之訂有明確規範。智慧財產局亦發

布「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以提醒及輔導商標權人正確及合法適用前述商標法規定之態

樣。惟商標之使用為一事實問題，仍需就實際交易過程中判斷該使用情事是否足以使消費者

認識其為商標，認定標準亦隨著商業交易方式的改變而有所變化，本文將透過實際案例，從

商標維權之角度探討台灣商標實務就商標使用之認定狀況，附帶一提大陸商標實務之採證情

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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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整體還是比例？？？？ 

以以以以 104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年度民專訴字第 62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號判決為引，，，，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初探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 

����洪洪洪洪 子子子子 洵洵洵洵  律律律律師師師師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當專利權受到侵害，專利權人除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之外，亦得請求侵權者賠償其損

害。惟損害賠償應如何計算，方能確實且衡平地填補損害，值得我輩深思。依我國專利法規

定，發明專利侵害成立時，專利權人得選擇依第 9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侵害人因侵權

行為所得之利益來計算損害賠償。新型專利、設計專利準用之。而所謂因侵權行為所得之利

益，目前法院實務多半以侵害人銷售侵權產品利得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註 1)。 

然，就設計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而言，若構成侵權者僅為全部產品之部分，究應以整

個產品之售價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去計算損害賠償？抑或是應將構成侵權之部分元件與

產品之其他部分區隔，單獨依其價值或依其所佔該產品之比例作為計算之基礎？方能達致法

律規範之目的，值得討論。在美國專利法制上，因設計專利有專利法第 289 條（35 U.S.C. §289）

之特別規定，得以侵權者就整體產品獲得之總利益計算損害賠償，而可不適用實務上對於其

他專利所發展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註 2)等判斷基準。然，目前我國專利法制在設計專利

的損害賠償，對於以侵權者銷售產品利得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並無如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

之特別規定，故法院係依據個案作分別之判斷，是否發展出類如前述美國實務上針對不同專

利類型應用之判準，值得觀察。 

因近期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智財法院）於 104 年度民專訴字第 62 號（105 年 6 月 21

日作成判決）關於設計專利侵害之一審民事判決中，對於損害賠償計算所持之理由，與美國

法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有所形似，值得比較。因此，本文將以該判決為引子，並比較近

年著名手機大廠 Samsung 與 Apple 於美國對於手機設計專利所進行之訴訟相關資料，觀察是

否有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二二二二、、、、 我國對於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組合物我國對於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組合物我國對於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組合物我國對於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組合物，，，，計算侵權利得之相關實務見解計算侵權利得之相關實務見解計算侵權利得之相關實務見解計算侵權利得之相關實務見解 

現今工業產品之技術發展已日漸成熟，大多產品皆由多數元件所組成，而各元件可能分

別依其結構、功能、方法甚或是外觀等技術內容，申請並取得專利保護。故涉及侵權之產品，

經常是由侵權元件及非侵權元件所共同構成之組合物。此時，應如何計算侵權人實施專利權

人專利之利得，便成為當事人雙方爭執之重點。 

在美國，因發明專利並無如設計專利有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之特別金錢賠償之規定，故

實務上有發展如「整體市場價值法則」、「分配法則 (apportionment)」等判斷基準。惟，我國

因專利法制不論在發明、新型或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上，皆係以專利法第 97 條之規定進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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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依該條規定，權利人得選擇以「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損害，其因果關係

之要件，應當蘊藏了發展出本土特色的「整體市場價值法則」與「分配法則」的種子。但從

實證面考察，相關原則仍在演化，法院實務仍然呈現個案判斷色彩。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中，

有以與美國實務所採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相類似標準判斷者(註 3)，認為若侵權人銷售

之產品同時包含侵權元件及非侵權元件，而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通常係共同銷售，二者須

共同作用使得發揮專利所欲達成之效果，且侵權元件對於產品功效之作用復為消費者購買該

產品之原因時，則應以產品之整體價值計算專利權人所受之損害，而不應將侵權元件之價值

由該產品中抽離。亦有認為應以侵權元件與其他非侵權元件對於產品利潤之「貢獻度」，作為

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者(註 4)。 

綜上，目前對專利侵權之損害賠償計算，是否應採類似美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分

配法則 (apportionment)」之判斷，智財法院似未有一定之判準。而對於設計專利，是否應與

發明、新型專利之損賠計算標準予以區分或者一體適用，亦莫衷一是。智慧財產法院近來在

104 年民專訴字第 62 號一審民事判決中，針對設計專利損害賠償之計算是否、以及如何斟酌

「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概念，提出了較明確的看法，謹先簡介案情如後。 

三三三三、、、、 本案事實摘要本案事實摘要本案事實摘要本案事實摘要 

本案涉及之專利為原告公司（下稱原告）所有之中華民國第 D141942 號「手把（一）」

新式樣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系爭專利依其說明書之內容，係有關一種行李箱手把之新式樣

設計，其主要設計特徵在於長橢圓型手把主體，採取對稱式設計風格，分別向手把兩側以圓

弧線條表現出對稱之圓弧狀區塊，手把上方中間處設一凸起圓角矩形按鈕，手把上端由複數

線條區隔為相異之傾斜面，下方略向拉桿窄縮傾斜，手把兩側以ㄇ字形向下連接拉桿部，前

後均設有延伸至拉桿部之長弧形溝槽。 

智慧財產法院將系爭專利與被告銷售之行李箱產品之手把部分（下稱被控侵權對象）比

對分析後，認為以普通消費者選購商品之觀點，經整體比對並綜合判斷兩者視覺外觀時，即

有使普通消費者誤認係同款型式之行李箱手把，而產生混淆之視覺印象，應認定被控侵權對

象整體外觀與系爭專利屬近似，故被控侵權之行李箱產品已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被

告雖另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事由及其無故意過失，然，該等主張法院皆未採納，仍認

定被告之侵權行為成立。 

法院認定侵權行為成立之後，應審酌關於損害賠償額計算之適當方式，以賠償專利權人

之損害。於本案中，法院即係依前引專利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以被告因本件侵害

行為所得利益為計算之方式，然，法院之計算基礎及其理由為何，本文以下詳述之。 

四四四四、、、、 本案損害賠償計算基礎本案損害賠償計算基礎本案損害賠償計算基礎本案損害賠償計算基礎 

法院於本案之損害賠償計算時，亦提出本案侵害專利權之損害，究應以系爭行李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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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被控權之對象（即行李箱手把）之價值，作為本案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之爭議。對此爭

議，原告主張行李箱手把係與行李箱共同銷售，並無單獨銷售，故應以行李箱之價值計算專

利權人之損害。然，法院於此爭議之審酌，應用類如「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概念，認為若

被控產品係由專利侵權元件及非侵權元件所組合而成，那麼以侵權人銷售整體產品之總價額

作為其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須具備三項前提，即：(1)侵權元件及非侵權元件通常係共同

銷售; (2)侵權元件及非侵權元件須共同作用使得發揮專利所欲達成之效果; (3)專利權人已舉

證證明該專利元件係促使交易相對人購買該產品之主因。 

本案中，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行李箱（非侵權元件）及其手把（侵權元件）雖通常為共

同銷售，惟，系爭專利為設計專利，其所欲達到之專利效果係手把形狀所呈現之視覺創作，

且依通常交易情形而言，一般人選購行李箱，所考量之重要因素眾多，如：尺寸大小、箱體

設計、外殼材質、安全防護等。另依據原告所提出網路行銷販售系爭行李箱產品資料內容，

均未強調手把之設計特徵，以此來吸引交易相對人購買，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該手把

係消費者購買系爭行李箱之主因。據此，法院認為本件損害賠償之計算，無從以被告銷售系

爭行李箱整體之總價額作為其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綜上理由，智慧財產法院依被告所提

出之行李箱手把連同拉桿之維修更換價格作為其單價，並以之為基礎，計算被告所得之利益。 

五五五五、、、、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本案判決中，法院在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中，在得以侵權人銷售整體產品之總價額

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之標準，應用「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要件，似提供了較為明確之

方向。然，此區分標準是否會在智慧財產法院之關於設計專利侵權案件之審理，成為漸趨一

致之標準，仍有待觀察。且將「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一概適用於設計專利侵權之損害賠償計

算，對於達致衡平當事人權益之目的是否妥適，是否須有其他配套之措施，仍有待探討。近

年來，關於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爭議，亦在著名手機大廠 Samsung 與 Apple 於美國涉及

手機外觀之設計專利訴訟中，多有討論。本文以下將說明該訴訟中，相關事實背景及法庭之

友所提出之意見，由其討論之重點，觀察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六六六六、、、、 Apple v Samsung案之相關背景事實案之相關背景事實案之相關背景事實案之相關背景事實 

全球智慧型手機之兩大公司，Apple 與 Samsung 之間之專利戰爭，早已纏戰多時，其中

最主要之訴訟，係 Apple 在 2011 年於北加州的聖荷西聯邦地方法院所提出 Samsung侵害其多

項發明專利及設計專利之訴訟，期間歷經聯邦地方法院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審理，皆判決

Samsung 構成對 Apple 專利之侵害，並且判賠高額之賠償金，其中賠償金有一定之比例來自

於 Samsung 對 Apple 所有之設計專利之侵害，故如何計算損害賠償金亦成為雙方主要攻防之

重點。 

原告 Apple 基於維護其權利，主張應依美國專利法 289 條之規定，以 Samsung 涉侵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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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產品整體販售之獲利作為計算基礎，被告 Samsung則認為計算損害賠償時，應考量侵權

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causation），故應依據落入Apple專利之Samsung手機部分元件（Samsung

手機邊框及外觀設計等）之獲利佔整體產品之比例，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惟，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並不支持 Samsung所提出主張，認為因果關係應與分配原則有關，即要求專利權

人指出侵權人哪個部分利潤係來自於系爭設計專利，哪個部分來自於產品本身，而對於設計

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而言，此要件已於 1887 年修法時刪除，並引據現有美專利法 289 條之規

定，認為應以侵權人所生產之落入設計專利範圍之物品之整體獲利（total profit from th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bearing the patented design），來計算損害賠償，並認為 Samsung手機產品中侵

害 Apple 設計專利之元件，並未能構成與手機中其他部分分離而獨立販售之生產物（articles of 

manufacture）(註 5)。 

Samsung不服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決定，並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

出上訴，並爭執兩點，第一點係有關設計專利中之功能性設計是否可限縮該設計專利範圍，

第二點則是設計專利損害賠償計算之問題(註 6)，美最高法院於 2016 年 3 月 22 日僅受理關於

Samsung所提出上訴理由中，關於設計專利損害賠償計算之部分(註 7)，預計美最高法院審理

之重點在於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之解釋與適用。 

七七七七、、、、 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289條及相關法庭之友意見條及相關法庭之友意見條及相關法庭之友意見條及相關法庭之友意見 

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規定：「任何人於設計專利期間未得所有人授權，而（1）使用已專

利之設計或其引人誤解的仿冒於任何生產物品以供販售，或（2）販售或陳列以供販售使用該

設計或其引人誤解的仿冒之任何生產物品，於對當事人有管轄權之任何美國地方法院而在所

有人可回復總利益之範圍內，應對其負責，但不得少於 250 美元。本條規定不應妨礙、減少

或害及被侵權專利所有人依本法各條款享有之任何其他救濟，但不得雙重回復因侵權之利

得。」(註 8)，美國專利法制之所以在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規定，刪除對於 apportionment

之要件，主要係因 19 世紀末時，於美最高法院之 Dobsons 案地毯設計專利侵害之判決中，因

專利權人難以克服因果關係之舉證要求，僅獲得極少額之損害賠償，當時美國國會基於民意

壓力，為衡平設計專利權人之舉證責任，故於 1887 年進行相關之修法，使設計專利之損害賠

償計算不須考量如發明專利之舉證原則(註 9)。 

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工業產品之製造及分工已漸趨細緻，產品之內涵亦豐富許多，

智慧型手機產品更屬其中之佼佼者，而該次修法至今已超過 120 年，當時所考量之點，是否

仍可普遍適用於今日，成為值得討論之議題。美國各界人士亦藉由本次美最高法院受理審理

Samsung 關於此部分之上訴理由之機會，紛紛向法院提出法庭之友意見，其中，電腦及通訊

產業之諸多巨擘（包含：戴爾、eBay、Facebook、Google、HP 等公司）所提出之法庭之友意

見，主要係持與 Samsung之主張相類之意見，認為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於本案對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規定之適用不當(註 10)，而 111 位設計師們則提出與科技產業巨擘立場相反之法庭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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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註 11)。 

電腦及通訊產業業者之法庭之友意見主要認為，若依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於本件

之損害賠償計算，採以侵權人販售之手機產品整體之銷售總利得，而不以侵權元件對於產品

整體獲利之貢獻比例為基礎作計算，將可能不當擴張設計發明人之發明。其原因在於，一智

慧型手機產品包含之元件眾多，各元件所凸顯之目的及功能亦有諸多不同，若簡單因其為共

同銷售，即認為於其中一或部分元件侵害設計專利時，須以手機整體之銷售利得作為計算基

礎，除擴張該設計專利之範圍外，亦忽視了電腦及通訊產業界多年投注於研發相關元件以促

進其功能之心力。除此之外，就一般消費者而言，是否購買之重要考量因素，不僅僅在於其

外觀設計，而應會綜合功能、應用、服務、外觀等因素為考量。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於設計

之比重放大到整體手機之見解應有違誤，且與現今之科技發展不同調(註 12)。 

眾多設計師所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主要就就設計歷史、認知科學、市場選擇之原則等

面向作討論，並舉出如可口可樂瓶身設計，可使消費者於飲用時感受到更好的口感等例子，

認為設計已成為產品自身，並足以左右消費者之購買意願（A product’s visual design drives 

sales and becomes the product itself）。當科技變得愈進步且複雜，設計即成為消費者與科技產

品之聯繫管道，視覺上的設計成為關鍵之購買因素。故支持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依據美國專

利法第 289 條，以販售整體產品之總利得，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依據之見解(註 13)。 

由前述法庭之友之正反意見可知，其爭執之損害賠償計算基準在於，基於一般消費者之

立場，影響其購買商品之關鍵因素為何，與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 104 年度民專訴字第 62 號判

決所應用之標準前提相似。然，消費者購買智慧型手機之主因，究竟是僅止於「設計」或是

尚須考量其功能性等其他因素，且美國專利法第 289 條是否仍適用於目前產業之發展，此仍

待美國最高法院後續之審理結果，方知其選擇採取之見解為何。 

八八八八、、、、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總合本文可知，雖我國智財法院於 104 年度民專訴字第 62 號判決，對於設計專利侵權之

損害賠償，應用類似「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作為判斷之基準，惟其是否將成為智財法院對待

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之一致見解，仍有待觀察；其具體操作的方法，亦須持續累積

案例，方能窺其全貌。例如在同樣是設計專利的侵權訴訟中，智財法院於 101 年度民專訴字

第 34 號案件，即認定：「被告雖辯稱：所謂『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尚須討論侵

害專利行為實際上對於侵害人銷售侵權產品利潤的貢獻度如何，依波仕特線上市調所示，影

響消費者選購機車之最主要因素，『造型』僅占 9.8%，故被告侵害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銷

售利潤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云云，惟上開線上市調公信力及可信性如何，被告並未證明；又

上開市調係針對『機車』產品，而非系爭產品所屬之『電動自行車』；再者，縱認僅 9.8%之

消費者以『造型』為影響選購機車之最主要因素，但上開市調未揭露多少消費者以之為次要

或再次要之因素，是並未能全面顯示『造型』影響消費者選購機車之真正比重為何，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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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侵害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銷售利潤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云云，尚難遽採」。在該案中，

智財法院似乎認為在設計專利價值貢獻度的討論上，係由侵權人來「舉證」專利貢獻度，否

則即會以「完整產品」的價格來做計算，並未考慮侵權和非侵權元件之從屬關係，也未要求

專利權人先行舉證。 

在政策面上，智財法院於 104 年度民專訴字第 62 號案件中所採的判斷基準，是否應一概

適用於設計專利，由 Samsung 與 Apple 之間的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之法律訴訟，所引起之諸

多討論來看，仍有值得深入且細緻討論之處。自美國最高法院受理 Samsung所提出之關於設

計專利之損害賠償此部分之上訴理由可知，其想要面對並解決美國專利法既存之特定規範，

是否足以對應現今之科技發展之問題，爭議性不小。而我國法院，因現有之專利法規，對於

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未如美國法上存在既有之特定規範，故較有依個案判斷之空間。

職故，在實務上案例累積的數量以及「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運作臻至成熟前，容留相當彈

性讓法官在個案中可根據審酌產品特性、專利權特徵、專利技術對侵權產品獲利或技術之貢

獻程度、侵權產品之市場佔有率等一切情況審酌其具體操作之方法論，或為較穩健的策略。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1. 相關判決可參照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民專訴字第 13號判決、97年度民專訴字第 3號判

決、97 年度民專上字第 7 號判決等。 

2.  美國實務上對於產品包含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時，專利權人若欲以「整體產品」作為

合理授權金之計算基礎時，係以「整體市場價值法則」（All Market Value Rule），課予

專利權人舉證責任，若專利權人無法證明時，原則上應考量侵權元件與其他非侵權元件

對於產品利潤之分配（apportionment）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另請詳見：劉法正，

「整體市場價值法則」在美國專利損害賠償實務上之運用，聖島國際智慧財產權實務報

導，第 8 卷，第 10 期，2006 年 10 月。 

3.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6號判決、101年度民專上字第 4號判決、103

年度民專上字第 9 號判決等。 

4.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民專上字第 9 號判決、103 年民專訴字第 38 號判決等判決。 

5.  請 參 見 CAFC 關 於 Apple, Inc v Samsung 案 之 判 決 內 容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scotu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6/01/Apple-v-Samsung.pdf （ 最 後 瀏 覽

日：2016 年 9 月 9 日）。 

6.  <蘋果專利侵權案 三星上訴美最高院>，聯合新聞網，2015 年 12 月 15 日，資料來源：

http://udn.com/news/story/5/1378935-%E8%98%8B%E6%9E%9C%E5%B0%88%E5%88%A

9%E4%BE%B5%E6%AC%8A%E6%A1%88-%E4%B8%89%E6%98%9F%E4%B8%8A%E

8%A8%B4%E7%BE%8E%E6%9C%80%E9%AB%98%E9%99%A2（最後瀏覽日：2016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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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三星拒賠蘋果現轉折 美最高法院插手>，聯合新聞網，2016 年 3 月 22 日，資料來源：

http://udn.com/news/story/5/1579495-%E4%B8%89%E6%98%9F%E6%8B%92%E8%B3%A

0%E8%98%8B%E6%9E%9C%E7%8F%BE%E8%BD%89%E6%8A%98-%E7%BE%8E%E

6%9C%80%E9%AB%98%E6%B3%95%E9%99%A2%E6%8F%92%E6%89%8B（最後瀏覽

日：2016 年 9 月 9 日）。 

8.  原文為“Whoever during the term of a patent for a design, without license of the owner, (1) 

applies the patented design, or any colorable imitation thereof, to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for 

the purpose of sale, or (2) sells or exposes for sale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o which such 

design or colorable imitation has been applied shall be liable to the owner to the extent of his 

total profit, but not less than $250, recoverable in any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of the parties.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prevent, lessen, or impeach any other 

remedy which an owner of an infringed patent ha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but he shall 

not twice recover the profit made from the infringement.” 

9.  賴蘇民，由美國 Apple v. Samsung案與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大合議事 Sangenic v. Aprica

案，再論以「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聖島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

第 15 卷，第 4 期，2013 年 4 月。 

10.  CCIA 法庭之友意見，資料來源：

http://www.scotu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6/06/15-777-tsac-CCIA.pdf（最後瀏覽

日：2016 年 9 月 9 日）。 

11.  Design Professionals 法庭之友意見，資料來源：

http://www.scotusblog.com/wp-content/uploads/2016/08/15-777-Design-Professionals-Amicus

.pdf（最後瀏覽日：2016 年 9 月 9 日）。 

12.  同前註 10。 

13.  同前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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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淺談商標維權使用 

����宋宋宋宋 逸逸逸逸 婷婷婷婷、、、、許許許許 瑾瑾瑾瑾 虹虹虹虹、、、、陳陳陳陳 品品品品 妤妤妤妤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商標法係採註冊保護主義，不需有使用事實方可獲准註冊，然而商標之功能與註冊

目的並不僅止於取得商標權，尚需透過實際使用，讓消費者對商標與商品或服務之連結性有

認識，並進而熟悉，始能實現商標識別來源、品質保證及廣告等功能。若商標僅是註冊而不

實際使用，則會失去商標之功能及價值，並影響他人申請註冊與使用之機會，顯然與台灣商

標法之立法意旨有違，而鑑於商標重在使用，台灣商標法規亦對之訂有明確規範，商標法第

5 條規定：「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

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

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

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

同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項分別規定：「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標專責機

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但

被授權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廢止之事由僅存在於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

服務者，得就該部分之商品或服務廢止其註冊」。智慧財產局亦發布「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

事項」（下稱「注意事項」）以提醒及輔導商標權人正確及合法適用前述商標法規定之態樣。

自該注意事項可知，商標之使用應符合以下要件：(1)使用人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使

用；(2)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3)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惟商標之使用為一事實

問題，仍需就實際交易過程中判斷該使用情事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認定標準亦

隨著商業交易方式的改變而有所變化，本文將透過實際案例，從商標維權之角度探討台灣商

標實務就商標使用之認定狀況，附帶一提大陸商標實務之採證情況。 

二二二二、、、、 台灣實務案例解析台灣實務案例解析台灣實務案例解析台灣實務案例解析 

(一一一一)使用證據之提出應考量商品性質使用證據之提出應考量商品性質使用證據之提出應考量商品性質使用證據之提出應考量商品性質 

「注意事項」指出，商標權人應證明其有使用註冊商標之事實，而其舉證之事實應符合

商業交易習慣。若該商標使用於商品，則應將商標標示於商品上，或係商品之包裝、容器，

或使用於商品相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只要足以使消費者認識該商標所指示之商品，即屬商

標之使用；若為服務，則須將商標用於提供服務營業上之相關物品，或與服務有關之商業文

書或廣告，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促銷，亦足當之。而前述證據均應符

合下述規範：(1)使用證據應標示註冊商標、使用日期及使用人，或係其他可供辨識之佐證資

料，或有可將使用證據勾稽串聯之客觀事證；(2)使用證據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避免虛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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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透過近期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局及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針對「台朔汽車案」及

「DELTA CHROME 案」商標廢止案件，所作成之判決及處分試分析如下： 

1.「台朔汽車案」 

本案系爭商標為註冊第 1033546 號「 」，指定商品為「汽車、貨車、傳動軸、

車輛引擎…」等，廢止申請人主張商標權人（即台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台朔

汽車）於 95 年間即宣布退出汽車市場，且台朔汽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未能勾稽串連，

因此認為系爭商標已有連續 3 年未使用之事實，而智慧財產局於審酌相關證據後，作

出廢止系爭商標註冊之處分」(註 1)。經台朔汽車提出訴願，訴願委員會亦做出維持原

處分之決定」(註 2)。然經台朔汽車提出訴訟後，智慧財產法院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關

於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汽車、貨車、吉甫車、旅行車、車體、輪圈、汽車方向盤、

傳動軸、車輛馬達、擋風玻璃、車輛引擎、電動汽車、電動機車、車輛變速箱、觸媒

轉換器、車輛懸吊裝置、車輛防鎖死剎車裝置」商品上「廢止成立」之處分撤銷，將

「自行車、輪船、飛機」商品部分之廢止成立處分予以維持(註 3)。 

原則上，商標權人或被授權人應持續製造商品，並將商標標示於商品上。惟本例

情況特殊，台朔汽車已宣布停止生產新車，僅由總經銷商「台宇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授權人」）委託特約保養廠持續提供維修、保養事宜，法院於審酌相關證據

後，認為台朔汽車雖不再生產新車，然中古車標示系爭商標仍流通於市場，且台朔汽

車授權零件維修廠商仍持續進行零件商品更換以及維修服務，而判定系爭商標在汽車

及其零件商品仍有使用之事實。 

至於本案證據鏈部分，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被授權人持續使用系爭商標於車輛及其

零組件之製造、銷售、維修及保養，而被授權人所提出之發票清單、成品交運單及統

一發票，與貼有系爭商標之汽車零件實物照片、零件手冊互相比對，形成一完整證據

鏈。另外，被授權人亦出具全台特約服務廠共 34 處之列表、廠房外懸招牌、客戶維修

單，並有特約廠商之負責人證稱其確有使用系爭商標零件並依照前述零件手冊所載流

程進行車輛維修之事實。因此，由此例可知，商標是否有真實使用應綜合考量該商品

之特性、業界之使用方式，今商標權人雖不再生產新商品，惟主觀上仍有持續使用系

爭商標之意圖，透過所提出之完整證據鏈亦可知被授權人確有將系爭商標用於指定商

品上，並真實在消費市場上銷售此些商品，使消費者認識到系爭商標之存在，符合商

標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因此法院認為系爭商標有持續使用之事實。 

2.「DELTA CHROME 案」 

本案系爭商標為註冊第 1036836 號「 」商標，指定商品為「微處理器、



  

 11 

聖島國際法律事務所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http://www.saint-island.com.tw 
siiplo@mail.saint-island.com.tw 

晶片、半導體…」等商品。商標權人於廢止階段時主張此些電腦硬體商品，須透過驅

動程式及不斷更新驅動程式，始可順利運作，商標權人亦提出於廢止申請日前 3 年內

於官方網頁上，提供驅動程式更新載點之頁面，作為使用證據。而廢止申請人認為提

供驅動程式更新載點，應屬於「電腦軟體更新服務」之範疇，與系爭商標指定商品範

圍無關。智慧財產局於審酌後，認為電腦、電子科技產品之使用，確實常伴隨電腦軟

體之驅動方得使用，因此認為提供驅動程式更新之服務，為行銷顯示晶片之必要附隨

服務，與單純為他人提供「電腦軟體更新」服務之性質不同，因而認為商標權人確有

使用系爭商標於指定商品之事實」(註 4)。然廢止申請人提出訴願後，商標權人引用前

述「台塑汽車案」，主張晶片商品之性質特殊，與汽車一般，商標權人只要能持續提供

更新、維修服務，即可認為有持續使用商標之事實，然訴願委員會認為，3C 產品之生

命週期僅約短短一年，往往因電子產品升級等因素而被取代或淘汰，與汽車商品之產

品週期長之性質有別，因此認為於本案中不能適用，因此在訴願階段撤銷原處分」(註

5)。 

綜上所述，原則上商標應使用於註冊指定之商品上，惟有時宥於商品本身之材質、功能

上之特殊性，或者業界之使用習慣，使得商標權人未能提出「典型」之使用證據。此時，筆

者建議於提出使用證據時，應針對商品本身之特色及市場上之消費觀點詳細敘述，指出該商

品與其他商品在性質上之相異處，即使商標未直接標示於商品或者銷售單據上，仍應盡量提

出可勾稽串連之完整證據鏈，始能較完整的保護自身權益。 

 (二二二二)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符合社會通念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符合社會通念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符合社會通念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符合社會通念 

所謂商業交易習慣應是指特定領域、行業，或經濟體所反覆實踐之經常性做法，會隨著

時間、地域、行業或群體等而有所不同，惟其在司法上並無明確之定義，因此在考量此項要

件時，須衡量該領域具體存在之普遍交易形式、消費者對該習慣之認知，或是採納相關領域

之專家證言，簡言之，應就具體個案個別認定。於現時消費市場中，隨著企業的發展，業者

為拓展產品線、擴張消費族群，會於原先的品牌外增加「子品牌」或者「系列品牌」，然為使

新的品牌能夠在市場中快速建立知名度，往往會與主商標（House Mark）併同使用，然而這

種複數商標之使用證據亦常有重疊之情形，商標權人應如何保存及提出使用證據？於「黑金

剛」案件中，可看出智慧財產法院對於「複數商標」併同使用之相關見解。 

1.「黑金剛案」 

於註冊第 711913 號「 」商標廢止案中，廢止申請人同時對商標權人另一註

冊第 711914 號「    」商標提出廢止，而此二件商標之圖樣僅有「猩猩圖」有無之差異，

明顯為系列商標。而廢止申請人稱，商標權人所提出之同一份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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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上。然而，智慧財產法院於審酌相關理由及證據後指出：「在現行商場交易習慣中，

於商品上標示複數商標所在多有，則該等複數商標之使用證據均相同，若謂不同之商

標不可援引相同之使用證據，實對商標權利人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各該商標是否應

予廢止，將會因該等證據是否先使用於他案而有不同，而非取決各該商標是否真有使

用之事實」(註 6)。 

自此案例中可以得知，商標法係要求商標權人提出「真實」之使用證據，與證據資料是

否重疊無涉，因此於複數商標併同使用之情形，商標權人並不須針對個別商標進行證據保存，

複數商標使用同一份商標亦無不可。 

(三三三三)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留意商標同一性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留意商標同一性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留意商標同一性使用證據之提出應留意商標同一性 

商標之使用應以原註冊之商標整體使用為原則，惟商標之使用常因商品／服務之性質或

宣傳設計等有些許不同，考量商業交易之多變，只要按照一般社會通念，不失同一性時，即

可認為有使用註冊商標。所謂同一性，是指實際使用的商標與註冊商標在形式上略為不同，

但實質上沒有變更註冊商標主要識別的特徵，依社會一般通念及消費者的認知，有使消費者

產生與原註冊商標相同之印象，有認二者為同一商標，即具有同一性。因此，商標之使用是

否具有同一性，仍應就具體個案個別認定（注意事項 3 參照）。筆者茲舉較為特殊之二案試分

析如下： 

1.「FLORA GLO LUTEIN 案」。 

本案系爭商標為 954012 號「 」，廢止申請人主張商標權人將原

先由左至右平行排列之商標圖樣，變更為「FLORA GLO」與「LUTEIN」上下分列，

並加上一箭頭圖形，因此認為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態樣與註冊圖樣已失去同一性。然智

慧財產法院審酌後指出：「系爭商標自行變換後之使用態樣仍由英文『FLORA GLO』

與『LUTEIN』所構成，仍以上下分列之『FLORA GLO』與『LUTEIN』為主要部分，

其箭頭部分所占比例僅三分之一，並非主要部分，並無所謂『引人注意』之情形發生」

(註 7)。 

2.「金 KING 案」 

本案系爭商標為註冊第 214497 號「     」商標，此件廢止案件之爭點在於商標權人

是否有完整使用系爭商標圖樣，而無刪略中文「金」。透過二造當事人所提出之資料可

發現，商標權人與廢止申請人拿出相同的一份型錄，惟商標權人之型錄上有見到中文

「金」之標示，而廢止申請人所提出之型錄則未見有「金」字標示，且商標權人未能

證明其型錄為真正，亦未能解釋廢止申請人如何取得該份未標示「金」之商品型錄，

加上訴願機關依職權調查，發現雖商標權人所提出之發票影本上備註欄均記載有「金



  

 13

聖島國際法律事務所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http://www.saint-island.com.tw 
siiplo@mail.saint-island.com.tw 

KING」字樣，然國稅局稅捐稽徵所回函中所附「收執聯」，均未見「金 KING」字樣。

是以，智慧財產法院於審酌相關證據後認為商標權人僅使用「KING」而未完整使用系

爭「金 KING」商標，實際使用方式與註冊圖樣顯然喪失同一性」(註 8)。 

由此些案例可知，判斷商標之實際使用態樣是否與註冊圖樣失去同一性之判斷基準，在

於商標權人是否變更圖樣上之「主要部分」，倘若僅變更些微排列順序，或者加入其他裝飾性

圖案，消費者仍得藉由實際使用商標與註冊之圖樣產生連結，則無變更失去同一性的疑慮。 

三三三三、、、、 大陸實務大陸實務大陸實務大陸實務採證概況採證概況採證概況採證概況 

大陸實務對於商標使用之認定標準與台灣大致相同，但相較之下，舉證要求較嚴格，例

如：絕大部分案件需以交易成立來證明確實面對消費者，以及在網路上使用、非原件之證據

均應辦理公證等。至於商標未使用的正當事由，大陸商標法實施條例第 67 條明定不可抗力、

政府政策性限制、破產清算，以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商標註冊人的正當事由屬於大陸商標法第

49 條規定的正當理由。而對於台灣廠商如何在大陸維權，智慧財產局公告有「在大陸地區維

護商標權益注意事項」可以參考(註 9)。以下僅歸納數類型實務案例之採證概況供參考： 

 (一一一一)缺乏銷售給消缺乏銷售給消缺乏銷售給消缺乏銷售給消費者的證明費者的證明費者的證明費者的證明，，，，被認定註冊商標未真實使用被認定註冊商標未真實使用被認定註冊商標未真實使用被認定註冊商標未真實使用 

1.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014）高行終字第 112 號行政判決(註 10)指出：「商標使用許

可合同本身不能產生使消費者區分服務來源的作用，不能單獨用來證明商標的實際使

用情況…載有商標之信箋、便箋、信封等、咖啡廳現場照片等均無證據形成時間。而

委託他人設計、製作帶有商標的便箋、信封、早餐券等物的協議及合同履行發票，雖

然證據形成時間在指定期間內，但只能證明商標在投入市場前的前期準備。……綜合

考慮益民公司提交的全部證據，其未能形成有效、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商標在指定期間

內進行了真實的使用。」 

2. 由上可知，法院認為欲證明註冊商標有真實使用，應提交消費者在咖啡廳消費的發票

作為證據，該案當事人於訴訟中主張因服務性質特殊性，無法舉證適合的發票，但法

院認為發票打不上商標非屬正當事由，系爭案件之在案證據都只是進入市場前的準

備，無法證明消費者有接觸到商標。 

3. 此案例並非單一個案，調閱近年法院判決可發現，被採認的證據態樣幾乎都是提出訂

購合同與增值稅發票，只需要這兩項就具備完整證據鏈，特別是發票幾乎已是決定性

證據，可見大陸實務態度傾向要求證明註冊商標核定商品或服務確實到達消費者端，

若僅證明消費者可得接觸註冊商標核定商品或服務、有機會成立交易，很可能被認定

屬「前期準備」證據，無法作為註冊商標真實使用的決定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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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未改變顯著特徵的商標使用未改變顯著特徵的商標使用未改變顯著特徵的商標使用未改變顯著特徵的商標使用，，，，構成商標真實使用構成商標真實使用構成商標真實使用構成商標真實使用(註註註註 11) 

1. 商標字體互換的情況： 

中文繁體與簡體互換、手寫體與印刷體互換、字體互換、外文大小寫互換等改變

商標形式的情形，在實務上十分常見，一般不至於認為是改變顯著特徵。但如果該字

體、書寫方式等形式要素構成了商標的顯著特徵，則互換的情形就會是改變顯著特徵，

就會被認定失去商標同一性。 

2. 商標構成要素的位置互換的情況： 

如各要素間相互獨立，其上下左右關係的變化，一般可認為未改變顯著特徵。但

若組合要素間結合較緊密，如文字嵌於圖形之中的圖文組合商標，如果將各部分獨立

可能會改變商標整體外觀，從而影響商標的同一性認定。 

3. 註冊時未指定顏色，實際使用彩色圖樣的情況： 

只要視覺上與原圖不致形成過大差別，一般認為著色使用並未改變顯著特徵。 

4. 添加描述性字詞或是省略或添加不具顯著性元素例如一些不影響識別的邊框、線條或

簡單裝飾圖案的情況： 

一般認為未改變商標顯著特徵。 

5. 符合一般商業慣例的使用： 

如服務商標經常在招牌、牌匾上使用，其實際使用之標誌往往難與註冊標誌保持

一致，此外，簽訂合同、開具發票時，商標中的圖形往往無法描述，在圖文組合商標

實際使用時，圖形部分常常被忽略，單純圖形商標實際使用時，往往以其所指代事物

稱之。此類情形一般也認為未改變商標顯著特徵(註 12)。 

以上情況一般認為未改變顯著特徵，屬於註冊商標之使用。但若是自行添加或刪除具商

標顯著性文字、顏色組合商標改變顏色或顏色間的排列關係等，均屬改變顯著特徵，不構成

註冊商標真實使用。 

(三三三三) 實際使用商品為贈品實際使用商品為贈品實際使用商品為贈品實際使用商品為贈品 

商標使用在贈品上，是否認定為註冊商標真實使用，需檢視是否足以發揮註冊商標在核

定商品上之指示產源功能，如其使用可使消費者識別為指示核定商品產源(註 13)，則認為屬

商標使用，反之則否(註 14)。 

四四四四、、、、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商標之主要功能乃在市場上發揮正確指向產製來源／服務主體，因此商標之價值貴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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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灣與大陸商標法皆採註冊保護主義，然為免佔有權利而不使用，造成市場公平競爭機

制停擺，因此兩岸商標實務皆要求商標權人應真實在市場上使用其商標。原則上，商標權人

應將商標使用於指定／核定之商品或服務上，並於市場上有行銷、銷售之事實，而使用之態

樣應使消費者可與註冊圖樣產生連結，然隨著社會及各產業發展，商品及服務之樣貌日新月

異，新的交易方式不斷推出，就前述案例可知，台灣商標實務上認定商標是否有真實使用的

判斷標準較有彈性，然中國大陸之證據鏈要求較為嚴格，而使用註冊商標之舉證被採納後，

在兩岸所能維持註冊之範圍亦不相同，大陸實務上，舉證獲採可維持類似商品範圍內的商標

註冊(註 15)；台灣實務對此部分則區分較為細緻，當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是具體性商品項

目時，僅舉證其中一項商品上之商標使用，如獲採認，則可維持該項商品以及指定商品當中

與之同性質之類似商品之註冊(註 16)；當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是概括性商品項目時，如僅

舉證其中一項具體商品上之商標使用，獲採認則視為該概括性商品項目有使用(註 17)。惟無

論是何國審查實務，建議商標權人應正確使用註冊商標並適當保存使用證據，倘若有任何商

標使用上之疑義，應向專業代理人諮詢，方可更周延的保全自身商標權利。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1. 智慧財產局中台廢字第 L01010019 號商標廢止處分書。 

2.  經濟部經訴字第 10206105860 號訴願決定書。 

3.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124 號行政判決。 

4.  智慧財產局中台廢字第 L01020338 號商標廢止處分書。 

5.  經濟部經訴字第 10406312830 號訴願決定書。 

6.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103 號行政判決。 

7.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行商訴字第 54 號行政判決。 

8.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60 號行政判決。 

9.  請參見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37040&ctNode=7053&mp=1，最後瀏覽日

期：2016 年 9 月 2 日。 

10.  請參見 http://www.bjcourt.gov.cn/cpws/paperView.htm?id=100088486394，最後瀏覽日

期：2016 年 9 月 2 日。 

11.  《臧寶清專欄 我用故我在--撤銷三年不使用商標條款適用現況評析（二）》，請參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d0ba3a0102vln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 日。 

12.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 5468 號行政判決亦有相同認定，請參見

http://www.bjcourt.gov.cn/cpws/paperView.htm?id=100426673867，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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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016）高行終 761 號行政判決指出：「宋子豪授權的福音影音

（大連）有限公司在商業銷售過程中，以贈送的方式向包括上海市基督教國際禮拜堂在

內的多家教堂、教會提供了使用復審商標的日記手冊。宋子豪在日記手冊上使用復審商

標的行為，雖然表現為贈送方式，但該行為是與其他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進行的已構成

商 標 法 意 義 上 的 真 實 、 公 開 、 合 法 的 商 標 使 用 行 為 。 」 ， 請 參 見

http://www.bjcourt.gov.cn/cpws/paperView.htm?id=100377364926，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 日。 

14.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於（2015）京知行初字第 1193 號判決指出：「『用於區分商品來源』

是商標使用的核心要件，無法區分其核定使用商品來源的使用，不能產生商標法意義上

使用註冊商標之效力。在本案中，開心人大藥房簽訂購銷合同，以意圖作為贈品為由，

購買了雕牌、立白洗潔精等去污商品，並要求供貨方將訴爭商標貼附於上述商品包裝之

上，雖開心人大藥房在經營中將上述去污商品作為贈品贈送給消費者能夠起到給開心人

大藥房連鎖藥店業務作廣告的作用，但是消費者在接觸到上述商品時，能夠清楚的識別

出該商品來源於雕牌、立白洗潔精等商標的所有人，而不會認為其來源於開心人大藥

房。因此，開心人大藥房的上述『使用』訴爭商標的行為不構成商標法意義上的對註冊

商標在其核定使用的肥皂、去污劑等商品上的使用，亦無法產生使用註冊商標之效

力。」，請參見 http://www.bjcourt.gov.cn/cpws/paperView.htm?id=100360894743，最後瀏

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 日。 

15.  《 撤 銷 註 冊 商 標 案 件 審 理 標 準 》 ， 請 參 見

http://www.saic.gov.cn/spw/flfg/200906/t20090618_6251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 日。而司法判決亦循此原則進行裁判，如前註 13 判決即明白指出：「復審商標核定

使用商品包含了『手冊』商品，復審商標實際使用的日記手冊在上述復審商品範圍之內，

因此，在與『手冊』商品類似的其他商品上維持復審商標的註冊並無不當。」 

16.  例如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為「口紅、粉餅、動物用化妝品」，商標權人僅檢送「口紅」

商品上使用證據，如獲採認，除該「口紅」商品外，「粉餅」因屬同性質類似商品，亦

視為有使用。但「動物用化妝品」因與「口紅」分屬不同性質，故不視為有使用。 

17.  例如註冊商標指定使用商品為「化妝品」，商標權人舉證「口紅」商品之商標使用，如

獲採認，視為「化妝品」上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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